
“在职期间， 公司未为我缴纳医疗保险。 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 我为确保按时
退休， 自己出资补交了社保费用。” 杜晓丽 （化名） 说， 退休后她发现自己因当年漏
缴医保一事遭受多项经济损失。

由于公司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杜晓丽不得不提起劳动争议仲裁， 此后又诉至法
院。 近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公司给付其各项经济损失11756.24元。

单位未缴医疗保险， 员
工遭受经济损失

2017年3月1日， 杜晓丽经熟
人介绍进入公司工作。 此后， 双
方于2017年5月1日签订了自即日
起至2020年5月 1日止的劳动合
同。 2020年5月14日， 双方经协
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经核算， 我在公司累计工
作38个月。 期间， 公司仅为我缴
纳了单项社会养老保险， 未为我
缴纳医疗保险。” 杜晓丽说， 她
之所以没有与公司计较此事， 是
因为她系农业户口， 在家里投保
了农村新农合医疗保险。 在公司
工作这几年里， 她看病等花费除
新农合予以核销外， 剩余费用均
由她个人支付。

2018年2月15日 ， 杜晓丽因
病治疗支出住院医疗费7623.47
元 ， 农 村 合 作 医 疗 实 际 补 偿
4311.47元， 她支付了剩余费用。
事后 ， 经向新农合核销机构咨
询， 她才知道缴与不缴医疗保
险的差别 。 如果按照城镇职工
医保报销比例计算 ， 杜晓丽应
获医保报销6067.71元 ， 与农合
报销4311.47元相比较 ， 二者未
能报销的医疗费金额为1756.24
元。

经核算， 公司还应为杜晓
丽缴纳 38个月失业保险费用 。
公司与她解除劳动合同后， 她应
当于2020年6月开始领取失业金，
至2021年2月应当领取9个月的失
业金。 可是， 公司未为她缴纳
失 业 保 险 ， 导 致 她 无 法 领 取
失业金。 对 此 该 项 经 济 损 失 ，
公司亦应对她进行赔偿。 经核
算， 她应当领取的失业金总额为
1万元。

由于公司拒绝补偿杜晓丽遭
受的上述经济损失， 她于2022年
5月30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然
而， 仲裁机构以她系退休人员、
主体不适格且医疗保险费纠纷不
属于管辖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
决定。

公司无故缺席庭审， 员
工诉求获得支持

收到仲裁机构的不予受理决
定后， 杜晓丽诉至一审法院， 请
求判令公司支付其生病住院报销
损失1756.24元及失业金损失1万
元。

一审法院庭审时， 公司无故
不到庭。

一审法院认为， 依据 《劳动
法》 《社会保险法》 等法律法规
规定， 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及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是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 因用人
单位没有及时缴纳社保费用导致
劳动者不能正常享受医疗保险待
遇 ， 劳动者自行支付医疗费用
的， 用人单位对应当由医疗保险
统筹支付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 公司经法院合法传
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
讼，应视为其主动放弃抗辩权。依
据查明的事实， 一审法院缺席判
决支持杜晓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请求缺乏依据， 法
院终审维持原判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称杜晓丽要求公司给付医疗费
用报销差额及失业金的请求， 不
属于法院受案范围。 此外， 杜晓
丽主张的相关经济损失缺乏事实
依据。 公司认为， 杜晓丽在2018
年因疾病住院， 相应医药费支出
已经完成保险报销， 其本人已经
不存在实际损失。 即便其存在实
际损失， 该损失发生时间距其起
诉时间已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 。
仅就此而言， 应当依法驳回其诉
讼请求。

由此， 公司认为原审判决事
实认定错误， 适用法律错误， 请
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 并判决支
持公司的上诉请求。

杜晓丽答辩称， 公司未给她
办理医疗保险及缴纳医疗保险
费， 导致她不能享受医疗保险待

遇。 对于由此给她带来的经济损
失， 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她
在办理退休时自己补交了医疗保
险费欠缴的71个月， 这其中包括
公司未依法给她缴纳的医疗保险
费38个月， 对于这一部分损失，
公司也应当进行赔偿。

杜晓丽认为， 公司未依法为
她缴纳失业保险， 直接导致她无
法领取失业金。 对于该项损失，
公司应当予以赔偿。

二审法院认为，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1条规
定：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
生的下列纠纷， 属于劳动争议，
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
出的裁决， 依法提起诉讼的， 人
民法院应予受理： …… （五） 劳
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
保险手续， 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
险待遇为由， 要求用人单位赔偿
损失发生的纠纷； （六） 劳动者
退休后， 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
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
医疗费、 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
会保险待遇而发生的纠纷。” 本
案属于公司未为职工杜晓丽办理
医疗保险， 且社会保险机构不能
补办导致杜晓丽无法享受职工标
准的医疗保险待遇， 杜晓丽由此
要求公司赔偿损失并发生的纠
纷， 依据上述规定， 该纠纷属于
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关于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问
题， 经审理查明， 公司一审过程
中经法庭合法传唤未参加诉讼，
该行为是公司对自己相关权利的
放弃。 二审中， 公司提出诉讼时
效抗辩， 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公司提出杜晓丽主张的
经济损失无事实依据的问题， 一
审时杜晓丽提供了其住院期间缴
纳医疗费的结算明细发票， 用来
证明其未享受职工医疗保险待
遇， 其要求公司实践医疗报销差
额部分， 证据确实充分。 同时，
杜晓丽提供了自己缴纳医疗保险
费用的凭证， 可以计算出其与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的38个月补缴保
险的金额。 鉴于公司未为杜晓丽
缴纳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等社会
保险费用且造成其经济损失的事
实客观存在， 一审法院判决并无
不当 ， 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
立，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公司
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单位未尽社保缴纳义

务， 须负损害赔偿责任

《劳动法》第70条规定，国家
发展社会保险事业， 建立社会保
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
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
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社
会保险法》 第23条第1款规定，职
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
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以上
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负有为职工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 由于
这些规定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
在公司未为杜晓丽缴纳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进而导致杜晓丽不
能享受相应的社保待遇的情况
下，对于杜晓丽受到的这些损失，
公司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本案中， 杜晓丽要求公司赔
偿的时间比较晚， 但公司在一审
法院庭审时无故缺席属于放弃时
效抗辩。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
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4条规定，
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
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但其基于新的证
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
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
根据这一规定， 即便杜晓丽的起
诉超过3年诉讼时效，也因公司无
正当理由未到庭、 未在一审时提
出诉讼时效抗辩， 其上诉时亦未
提交新的证据，更谈不上“基于新
的证据能够证明杜晓丽的请求权
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因此，其请
求不会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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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吴丹丹向本报反映说，
她与一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入
职后， 发现自己虽然穿的是公司
的工作服， 使用的是公司的工号
牌， 遵守的是公司的规章制度，
但工资却是由另一单位发放并转
入她的银行卡。 况且， 公司和另
一单位均没有为她办理工伤保
险。 一个月前， 她在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 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伤
害。

她想知道： 面对这种情况，
该向谁主张工伤赔偿？

法律分析
依据吴丹丹的讲述， 其应当

向公司主张工伤赔偿。
确认应当由谁对吴丹丹承担

工伤赔偿责任， 关键是必须确认
谁是为吴丹丹办理工伤保险的义
务主体， 即吴丹丹与谁存在劳动
关系。 就劳动关系的确认， 通常
需从合同签订、 工作内容、 日常
管理等来综合判断：

一方面， 从合同签订上看，
吴丹丹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 》 第十条规
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 而劳动合同中
关于工作内容、 工作条件、 工作
地点、 劳动报酬等内容， 正是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的结

果。 根据劳动合同相对性原则，
因劳动合同产生的权利、 义务，
只能是约束参与签订劳动合同的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正因为吴丹
丹只是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
而非与另一单位， 决定了吴丹丹
与另一单位没有劳动关系。

另一方面 ， 从工作内容上
看 ， 吴丹丹与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劳动关系成立后， 劳动者只
需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用人
单位安排开展工作。 而吴丹丹的
工作恰恰是根据劳动合同的约
定， 至于公司是否获益或者获益
的多少 ， 乃至吴丹丹的工资来

源， 都与吴丹丹无关， 更何况现
实中由他人代发工资的现象并非
个别。

再一方面 ， 从日常管理上
看 ， 吴丹丹与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用人单位有权对劳动者进行
管理和支配， 是劳动关系的基本
特征， 且集中表现在劳动者对用
人单位规章制度的遵守上。 正因
为吴丹丹穿的是公司的工作服，
使用的是公司的工号牌， 遵守的
是公司的规章制度， 决定了吴丹
丹与公司有着管理与被管理、 支
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廖春梅 法官

编辑同志：
前不久， 我在上班时接

到农村亲戚的电话， 说给我
带了一些土特产， 让我赶去
相见。 于是， 我趁同事未注
意 ， 提早 1小时翘班走了 。
然而， 由于走得匆忙， 再加
上心虚， 在路过一个交叉路
口时我骑的电动车与一辆小
汽车相撞。 此次意外交通事
故， 造成我小腿骨折， 住院
治疗近两周时间。 不过， 经
交警部门认定， 对方负这次
事故的主要责任。 在此情况
下， 我要求公司为我申报工
伤， 但公司人事部门认为 ，
我是上班期间因私事外出而
发生交通事故的， 不符合工
伤认定条件。

请问： 我这种情形能否
认定为工伤？

读者： 蒲阳

蒲阳读者：
你这种情形确实不符合

认定工伤的条件。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

四条第六项规定， 职工在上
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
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
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
故伤害的 ， 应当认定为工
伤 。 这里包括三个相辅相
成、 缺一不可的构成要件 ，
即 “在上下班途中” “非本
人主要责任” “交通事故伤
害”。

针对何为 “上下班途
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 《关于工伤保险有
关规定处理意见的函 》 指
出：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
四条第六项规定的 “上下班
途中” 是指合理的上下班时
间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 第六条规定：“对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
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
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
所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宿
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 （二） 在合理时间内往
返于工作地与配偶 、 父母 、
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
下班途中； （三） 从事属于
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
动， 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
线的上下班途中； （四） 在
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
上下班途中。”

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 ，
认定 “上下班途中 ” 既有
“合理时间” 的要求 ， 也有
“合理路线” 的要求 。 而判
断是否是 “合理时间” 的关
键之一， 在于是否属于正常
上下班或者经领导批准提前
离开单位或工作场所。

本案中， 你在没有请假
的情况下， 距离下班还有1
个小时就擅自离开公司， 且
离开公司不是出于下班的目
的而是为了办私事， 这种情
形当然不属于下班途中， 你
所受到的交通事故伤害也因
此难以被认定为工伤。 基于
此， 公司拒绝为你申报工伤
是正确的， 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

潘家永 律师

翘班外出发生事故
职工能否认定工伤？

老板与发薪者不一致，应向谁主张工伤待遇？

退休后主张医疗保险待遇赔偿，法律能支持吗？


